
朝陽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生活助學金切結書（學校留存用） 

姓名  學號  

系級／班別 
□日間部 □進修部 □碩士班 

□四技  □二技 
系級  

 
 

 

e-mail  手機  

權益同意書暨 

隱私權保護宣告 

 

(請詳閱後簽名) 

1.申請人對所申請之獎助學金辦法內容及相關規定已詳細閱讀並

同意遵循，每月須施作完成規定之服務時數，若因申請人違反各

項規定而影響申請及相關權益，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。 

2.因個人因素問題，無法配合「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-生活

助學金」之規定完成每月生活服務時數，申請人基於服務工作義

務，須於放棄補助之前一個月提出自願放棄之申請，以利備取學

生依序遞補，接續接受本項補助。 

3.申請人於本校單位實施生活服務學習，需保密服務單位知悉業

務。 

4.申請人同意學校將個人資料檔案，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之規範，

為合理且必須之應用、查詢，如受補助名冊公布…等事宜。 

5.資料蒐集後，學校將視情況進行資料建檔，依權限管理及使用。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